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辅

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药

集团”）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

的业绩补偿安排如下： 

业绩补偿义务人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取得本公

司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期间为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业绩补偿义务人以标的资产定价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载明的净利润数作为补

偿期内各年度对开药集团的承诺净利润。 

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开药集团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73,585.77 万元、80,821.78 万元、87,366.76 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

以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开药集团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 年度承诺金额 2019 年度实现金额 2019 年度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7,366.76 56,193.15 64.32% 

二、会计师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20】41120004 号），会计师无法对

辅仁药业公司编制的《关于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说明》发表审核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 

“1、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及对外担保 

辅仁药业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辅仁

药业公司向控股股东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提供借款余额 163,562.50

万元、向控股股东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4,000.00

万元（尚有担保余额 5,980.00 万元），该事项未经辅仁药业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辅仁药业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和预计负债。 

另外，我们通过查询公开诉讼（仲裁）信息发现，以辅仁药业公司及其子公

司名义对外借款由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使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且均未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并及时披露。 

由于辅仁药业公司资金管理、关联方往来及对外担保等方面内部控制运行失

效，且未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辅

仁药业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及担保金额的完整性以及合理估计

其可收回性，我们也无法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对外担保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2、违约债务、诉讼（仲裁） 

辅仁药业公司债务逾期不能偿还，已构成违约并涉及诉讼。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逾期债务本金及利息合计 238,556.58 万元，占账面负债总额 40.50%。 

辅仁药业公司存在违规担保及担保责任引起的代偿事项，并因违规担保涉及

多起诉讼。因辅仁药业公司未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合理估计因违约债务和诉讼（仲裁）案件需承担的或有负债。我们



也无法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未经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 

3、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的商业实质及可收回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辅仁药业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余额 69,920.11 万元，

其他应收款扣除前述“二、1、辅仁药业公司公告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借

款余额 163,562.50 万元”后账面余额 21,270.32 万元。在审计中发现，辅仁药业

公司通过供应商（亳州市济荣堂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亳州市祥润中药材贸易有

限公司）、其他往来单位（郑州云之顶商贸有限公司、开封盈天商贸有限公司、

许昌宝隆印务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支付资金、以及与辅仁药业公司子

公司进行资金周转。我们无法就辅仁药业公司与上述供应商和往来单位的商业实

质和可收回性，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

也无法判断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目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4、应收账款的确认、计量与列报的恰当性 

辅仁药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 464,294.92 万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77,603.72 万元，其

中 1 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 343,880.34 万元占 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74.07%；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向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等 96 家客户

销售 7.26 亿元、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同源制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向安徽益信堂医药有限公司等 226 家客户销售 1.58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等公司当期销售款当期均未回款。在审计中发现，开封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运行存在重大缺陷。我们虽然执行了访谈、函证、检

查等必要审计程序，仍无法判断前述应收账款的确认、计量和列报是否恰当，以

及对与之相关报表科目的影响。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立案调查 

2019 年 7 月 26 日，辅仁药业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

查通知书》（编号：豫调查字【2019202】号），因公司涉嫌违法违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中。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

其对辅仁药业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6、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辅仁药业资金流动性困难，面临债务逾期无法偿

还以及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的资金压力，同时涉及多起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及

资产被冻结，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辅仁药业公司在财务报表附

注二、2、持续经营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对辅仁药业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恰当。”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开药集团 2019 年未能实现盈利预测。 

独立财务顾问对开药集团 2019 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进行督导和复核的过程

中，多次反复提出相关督导计划要求，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复核，同时与会

计师积极沟通。但未得到企业有效配合，相关银行函证、财务复核等工作无法有

效开展，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底稿材料。同时结合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无法对

开药集团 2019 年盈利预测实现具体金额的准确性发表意见。 

 

 

 

 

 

 

 

 

 

 

 

  






